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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住民語文課程(實體班)
開課經費系統填報說明會

1 1 4 年 4 月 1 1日（星期五）

114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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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新住民語文課程【實體班】開課經費系統填報線上說明會辦理期程

預計辦理5場次線上說明會，後續將由國教署轉行文各縣市得轉發學校參加(學校可擇1場次參加)

報名網址



114學年度新住民語文課程【實體班】開課作業期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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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新住民語文課程【實體班】開課作業期程(二)



A-1 新會員初次登入系統，請於首頁右上方點選「註冊」。

5

申請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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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帳號 A-2 請勾選「個人資料蒐集聲明」，並送出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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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帳號 A-3 請填寫完整資料，並選擇欲申請開通之身分權限（可複選）。系統管理者進
行身分權限審核，審核通過者將收到「申請通知信」，即可重新登入帳號。

* 未能登入者，請洽詢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新住民語文課程整合推動資源中心（04-2218-8533、1052、 7227｜mlckms@mail.ntcu.edu.tw）

王大明

xxxx@gmail.com

02-xxxx-xxxx

臺中市

60001 新住民小學

教學組

身
分
權
限
可
複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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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選課調查表

B-1 請登入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於左上角切換身分為「學校管理者」，並點選「選課調
查」。「教支人才庫」可協助使用者搜尋符合需求的各語別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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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選課調查表

B-2 請點選該學制「當學年度之調查表」。

4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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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選課調查表

B-3 新生請用「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的方式填報選課調查表，舊生請用「匯入舊生」填
報選課調查。

新生填報方式舊生填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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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新增
選課調查表 B-3 國中新生可用匯入國小畢業生的方式進行查詢及匯入學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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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新增
選課調查表

B-3 114年度國中新生可用匯入國小畢業生的方式進行查詢及匯入學生既有資料，預定選修冊
別將自動延續國小最終選修冊別。

1

2

3

請務必調整為
114學年度的年級！



13

新增
選課調查表

B-4 若選擇「單筆新增」，請依欄位依序填寫，系統可依據父母親原國籍判定「學生身分註記」。
111-113學年度已有於資訊網開課的學生，輸入姓名點選「帶入舊資料」可帶出舊有資料。

綠色欄位為必填
灰色欄位為非必填

匯入舊生後，如若有需級別評估者，
可於此處下拉選擇修習身分(續修/復
修生)並勾選適合跳級學習！

請務必確認是否
能聽、能說或能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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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選課調查表

B-5 若選擇「批次匯入」，首先請下載「1-匯入範例檔」，完成填寫後進行「2-上傳」，並點
選「3-下一步」。匯入後可預覽選課調查名單，確認無誤即點選「完成匯入」。

1

2

3
請務必調整為
114學年度的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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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選課調查表

B-6 填報之選課調查名單將呈現於主頁，可進行編輯及刪除。若已完成全校選課名單填報，請
點選「提交選課調查表」。一旦完成提交，則不得再做編輯與刪除(如需退回請洽新住民語文課程整合推動資源中心)。

步驟1.學校提交選課調查表後，系統即可篩選出符合級別評估之學生(如簡報P.16)，並通知學校評估辦理，如為待評估
對象，請先完成評估後再進行開班。「無」表示未符合級別評估原則，並不影響學生修習權益及學校申請開課作業！

步驟2.若完成並提交選課調查表，請點選前往開班及經費申請即可超連結至開班經費申請選單。

步驟1 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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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選課調查表

B-6 填報之選課調查名單將呈現於主頁，可進行編輯及刪除。若已完成全校選課名單填報，
請點選「提交至計畫」。一旦完成提交，則不得再做編輯與刪除(如需退回請洽維運團隊)。小知識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語文領域−新住民語文

語文程度級別
的優位性

透過語文級別評估機制，可依建議的教材冊別，提供合適的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與

教學流程等課程規劃方向，落實適性與差異化教學。

https://cirn.moe.edu.tw/WebContent/index.aspx?sid=11&mid=7311

在課程開始前，學校應採用合宜的方式了解
學生的語文程度，規劃合適的語文級別課程。

建立完整紀錄修課軌跡、評估結果、多元表現等修習表現

作為自然及優位增班的參考數據 擬定相關政策及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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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 填報之選課調查名單將呈現於主頁，可進行編輯及刪除。若已完成全校選課名單填報，
請點選「提交至計畫」。一旦完成提交，則不得再做編輯與刪除(如需退回請洽維運團隊)。NEW 113年度起｜新住民語文課程級別評估機制圖

新住民語文課程級別評估

選修課程調查表之語文程度
為能聽、能說、能讀者

經教學支援人員認定
能聽、說、讀且適合跳級學習

測驗評估 (級別評估系統) 專家評估 (語言雙向細目表)

新修生
(初次修習)

續修生
(接續修習)

復修生
(曾經修習)

緬甸語、高棉語、馬來語、菲律賓語越南語、印尼語、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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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1 請登入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於左上角切換身分為「學校管理者」，並點選「計畫申
請」。

為確切掌握開班修課人數及教材數量，
須完成填報【選課調查表】才能進行
【開班作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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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2 下拉式選單中請選擇「課綱資源」，並點選「當年度開班與經費資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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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3 請點選「新增」進行開班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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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4 首先填寫「學校基本資料」，學校管理者請填寫確切的「聯絡人」、「電話」、「電子郵件」並確
認教材「配送地址」等資訊，新增單位主管聯絡資訊，如為同一人請直接點選同聯絡人資訊即可。

系統自動帶入學校地址，請確認完整且詳細的地址。

請加註縣市區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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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5 接著填寫「開課資料」，請選擇開課「語別」及「教學支援老師」，再點選「新增開班資
料」。

• 如尚未找到教學支援人員請選擇「教支老師未定」，於
地方政府完成開班審查前仍可編輯更新資料。

• 教學支援老師為實際授課的母語教師，請在此輸入查詢
教學支援老師完整姓名，並選擇正確帳號。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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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6 請依序填入「班別名稱」、「指導教師」、「本班開課年級」，並勾選「上課選項」、「上課
日別」及「上課節次」。請注意同一時段不得增加同冊別班級(除非超出每班學生人數上限)！

• 如尚未找到指導教師請選擇「指導老師未定」，於縣市完成開班審查前仍可編輯。
• 如該班級不申請指導教師則選擇「不申請」即可，系統亦不會帶出指導教師經費。
• 指導老師非教學支援老師(實際授課的母語教師)，請勿在此欄位輸入查詢教學支援
老師姓名。



新住民語文課程教學指導教師實施計畫簡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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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導教師資格：
1.應遴選具有教學熱忱及教學年資至少3年以上正式(含退休)教師擔任。
2.任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且限為同一人。

二、實施任務：
1. 包含引導者、教學指導者、關懷協助者、典範學習者及填寫觀課紀錄表。
2. 期初前入班觀課至少8 週、備課(含說課)2次及議課 2 次。

三、補助基準：
每一班別每一學期補助12節鐘點費，每次申請一學年之經費。並符合以下規範：
1. 核定班數：開班5班以下者核予1班；開班6-10班者核予2班；開班11班以上者核予3班。
2. 聘任之教學支援人員已獲三次指導教師補助者或有三年以上之教學經驗者，不予再補助。
3. 若為退休老師擔任教學指導教師，則加 13% 做為勞退保金。
4. 指導教師指導節數不計入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基準。

四、相關資料，請參閱資訊網：教學指導教師實施計畫、教學指導教師及教學支援人員觀課表暨學
習軌跡操作手冊

補充說明

https://mkm.k12ea.gov.tw/upload/file-download/1712718345/%E6%95%99%E8%82%B2%E9%83%A8%E5%9C%8B%E6%B0%91%E5%8F%8A%E5%AD%B8%E5%89%8D%E6%95%99%E8%82%B2%E7%BD%B2%E8%A3%9C%E5%8A%A9%E6%96%B0%E4%BD%8F%E6%B0%91%E8%AA%9E%E6%96%87%E8%AA%B2%E7%A8%8B%E6%95%99%E5%AD%B8%E6%8C%87%E5%B0%8E%E6%95%99%E5%B8%AB%E5%AF%A6%E6%96%BD%E8%A8%88%E7%95%AB.pdf
https://mkm.k12ea.gov.tw/upload/Operation_manual/1650425667140f6969d5213fd0ece03148e62e461e.pdf
https://mkm.k12ea.gov.tw/upload/Operation_manual/1650425667140f6969d5213fd0ece03148e62e461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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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7 接著建立「班級名單」，請確認本次建立班別為「自然增班」或「優位增班」，選擇「當
年度選課調查表」並勾選符合的學生名單。

請務必下拉選擇當年度、正確學制之選課調查表，
系統才會自動帶出正確的學生名單。

若選擇「優位增班」，請確認該學生名單已進
行語文級別評估且測驗結果為「優位增班」。

依評估結果調整冊別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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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 教材需求數量會依班級學生數自動帶出，如有額外教材需求可自行調整數量，並點選「確
定完成」。

學校
開班作業



建立開班時，需符合每班最低成班人數限制
 1人選修即開班，同語別、同冊別之總人數為15人以下
者，應合班授課。

 國小每語每班人數上限為29人
 國中每語每班人數上限為30人
符合以上條件才能建立同語別、同年級/同冊別的第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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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9 如需開設「同一語別」、「同一教學支援老師」，但不同年級或上課選項等，可於此畫面點選「新
增開班資料」。同校同一位教支老師不得重複選任，不需再從計畫申請重新「新增」進行開班申請。



 每一學校以補助3班為限(核定班數：開班
5(含)班以下者核予1班；開班6-10班者核
予2班；開班11 (含)班以上者核予3班)。

 如該教學支援人老師已獲3次(含)指導教師
補助或已有3年(含)以上教學經驗者，系統
則不會帶出指導教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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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10 最後是「開課經費」確認，由系統自動帶出。確認無誤請點選「確認完成」，經費即送至
縣市承辦進行審核。



C-11 如需開設「不同教學支援老師」班別，則於以下畫面點選「新增」進行開班申請。
其餘流程同步驟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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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 如需更新經費表可「重新上傳」
 請留意可開始上傳計畫核章檔案時間

C-12 待國教署承辦完成跨縣市「設定主聘學校」，地方政府設定跨校主從聘後，各校方可下載
上傳「已核章之經費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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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開班作業



C-13 確認完成發送後，系統將自動發送申請通知至申請者及單位主管信箱備查。
如未收到，請確認輸入信箱是否正確或者仍有足夠儲存空間。

31

學校
開班作業

4



D-1 縣市承辦請登入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於左上角切換身分為「縣市承辦人」，並點選
「計畫審查」。

32

經費審核暨跨
校主從聘設定
（縣市承辦）



【審核流程】1經費審查→2設定主聘學校（即提交國教署）
地方政府主從聘如需修改審查狀態，請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新住民語文課程整合推動資源中心」
04-2218-8533、1052、7227退回。

D-2 縣市承辦進入計畫審查後，可選擇「單筆審查」或「批次審查」。
請確認該縣市所有學校皆已提交開班經費申請，再進行「設定主聘學校」。

33

經費審核暨跨
校主從聘設定
（縣市承辦）

1

2



D-3 點選「單筆審查」可以檢核經費細項，填寫審查結果，並依照需修正項目填寫原因。點選
「儲存」，該校「學校管理者」將會收到審查結果通知信。

34

經費審核暨跨
校主從聘設定
（縣市承辦）



若有編輯需求，請洽詢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新住民語文課程整合推動資源中心
（04-2218-8533、1052、 7227｜mlckms@mail.ntcu.edu.tw）

D-4 完成該縣市所有開班經費「審查」，即可進行跨校「設定主聘學校」。
該縣市各校提交全部開班經費後，再進行「設定主聘學校」，一旦設定即同步至國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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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審核暨跨
校主從聘設定
（縣市承辦）



D-5 國教署承辦完成跨縣市「設定主聘學校」後，由各縣市承辦下載「經費申請表」，核章後
再依規定時間上傳。

36

經費審核暨跨
校主從聘設定
（縣市承辦）



E-1 國教署承辦請登入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於左上角切換身分為「計畫承辦人」，並點選
「計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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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審核暨跨縣
市主從聘設定
（國教署承辦）



E-2 請點選「課綱資源」的「申請表」。

38

經費審核暨跨縣
市主從聘設定
（國教署承辦）



E-3 請查看「當年度開班與經費資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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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審核暨跨縣
市主從聘設定
（國教署承辦）



E-4 國教署承辦點選「檢視」，即可檢閱該縣市的開班經費資料。所有縣市皆送出開班經費申請，
國教署承辦再進行「跨縣市設定主聘學校」。完成設定即可通知縣市承辦上傳已核章經費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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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審核暨跨縣
市主從聘設定
（國教署承辦）



新住民語文課程開課
經費系統填報說明會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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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進教學支援老師及指導教師若尚未註冊申請帳號，須先於資訊網註冊申請開通 後，方能於系
統搜尋到該師資。

2. 如學校提交選課調查表後，該生語文級別評估欄位顯示為符合，學校端不需進行下一步，將由
中教大後續聯繫辦理評估事宜。

3. 國中小如有需級別評估者，請於開課截止日前完成級別評估，方可進行優位增班。
4. 選課調查表請確實確認學生語文程度是否能聽、說、讀，冊別的部分請勿由教支老師自行判斷。
5. 如有任何其他問題或寶貴建議，請洽詢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新住民語文課程整合推動資源中心

（04-2218-8533、1052、 7227｜mlckms@mail.ntcu.edu.tw）

新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

42

提醒事項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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